
第三章 涉税专业服务程序与方法

【知识点 3】个人所得税

1.【单选题】下列符合条件的专项附加扣除，既可以由纳税人一方扣除也可以由纳税人及其配偶按规定同时

分别扣除的是（ ）。

A.赡养老人

B.婚后购置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

C.子女教育

D.继续教育

【答案】C

【解析】对于子女教育，父母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按扣除标准的 100%扣除，也可以选择由双方分别按扣除标

准的 50%扣除，具体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

2.【多选题】下列人员的劳务报酬收入所得适用累计预扣法适用七级累进税率扣除计算个人所得税的有（ ）。

A.保险营销员的佣金

B.证券经纪员的佣金

C.房产中介员的佣金

D.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报酬

E.企业形象代表的报酬

【答案】AB

【解析】扣缴义务人向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支付佣金收入时，应按照《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

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1 号）规定的累计预扣法计算预扣税款。

3.【单选题】（2022 年）符合条件的非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对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可递延到该股权转让时

缴纳，适用的所得项目是（ ）。

A.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B.偶然所得

C.财产转让所得

D.工资薪金所得

【答案】C

【解析】非上市公司授予本公司员工的股票期权、股权期权、限制性股票和股权奖励，符合规定条件的，经

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可实行递延纳税政策，即员工在取得股权激励时可暂不纳税，递延至转让该股权按“财

产转让所得”项目，按照 20%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4.【简答题】（2020CPA 税法改）居民个人王某在某省会城市工作，其两个子女分别就读于中学和小学。

2022 年王某与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相关的收入及支出如下：

（1）全年领取扣除按规定比例缴付的社保费用和住房公积金后的工资共计 180000 元，单位已为其预扣预缴

个人所得税款 9480 元。

（2）在工作地所在城市无自有住房，租房居住每月支付房租 5000 元。年初将其位于另一城市的自有住房出

租，每月取得租金收入 4500 元。

（其他相关资料：以上专项附加扣除均由王某 100%扣除，王某当年并未向单位报送其专项附加扣除信息，不

考虑出租房产涉及的其他税费）

附表：

级数 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 36000 元的 3 0

2 超过 36000 元至 144000 元的部分 10 2520

3 超过 144000 元至 300000 元的部分 20 16920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按照下列序号回答问题，如有计算需计算出合计数。



（1）计算王某 2022 年度出租房产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2）回答王某是否可以享受 2022 年度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可以，回答办理的时间期限。

（3）计算王某 2022 年度可申请的综合所得退税额。

【答案】

（1）王某 2022 年度出租房产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4500×（1－20%）×10%×12＝4320（元）

（2）

①王某可以享受 2022 年度的专项附加扣除。

②纳税人办理 2022 年度汇算的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1 日至 6月 30 日。

（3）综合所得全年应纳税额

＝（180000－60000－1000×2×12－1500×12）×10%－2520＝5280（元）

2022 年度汇算应退税额＝9480－5280＝4200（元）

5.【简答题】（2021 年）简述个人直接转让限售股和通过合伙企业转让限售股增值税和个税的处理、计税依据

和申报规定。

（1）个人直接转让限售股增值税和个税的处理、计税依据和申报规定。

（2）个人通过合伙企业转让限售股增值税和个税的处理、计税依据和申报规定。

【答案 1】

（1）个人转让限售股，不缴纳增值税。

（2）自然人持有限售股出售时，应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证券机构技术和制度准备完成后个人转让

上市公司限售股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108 号）的规定，个人转让新上市公司限售股的，

以实际转让收入减去成本原值和合理税费后的余额，适用 20%税率，由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直接计算需扣缴的个

人所得税额。

【答案 2】

（1）个人通过合伙企业持有限售股出售时,合伙企业应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53 号）的规定，以限售股的实际转让收入减去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的发行价的差

额，按“金融商品转让”计算缴纳增值税，同时按规定缴纳增值税的附加税费。

（2）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限售股实际转让收入减去限售股的计税基础和合理税费后的

余额计算经营所得；计算合伙企业经营所得时，对外投资发生的融资利息支出允许按税法规定的标准准予扣

除。

对于合伙企业的经营所得，《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9

号）的规定，采取“先分后税”办法，个人分得的经营所得，按“经营所得”适用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

缴纳个人所得税。

6.【简答题】（2022 年）某企业为补充流动资金，缓解资金压力，向个人股东借款 300 万元、职工借款 200

万元，期限 12 个月，利率 10%，同期银行利率 6%。

（1）向个人股东和职工支付利息，需要扣缴哪些税费？

（2）分别属于哪个应税项目？

（3）合规的税前扣除凭证是什么？如何取得？

（4）向员工借款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向个人股东借款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答案 1】向个人股东和职工支付利息，需要扣缴增值税及附加税费、个人所得税。

【答案 2】增值税属于“贷款服务”；个人所得税属于“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答案 3】税前列支凭证：付款单据和发票，辅以借款合同（协议）；在按照合同要求首次支付利息并进行税

前扣除时，应提供（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任何一家）金融企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情况说明。

【答案 4】向员工借款条件：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准予扣除。

①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借贷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并且不具有非法集资目的或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②企业与个人之间签订了借款合同。



向股东借款条件：

①利率：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

②本金：接受关联方债权性投资与其权益性投资比例：金融企业为 5：1；其他企业为 2：1。

7.【简答题】（2022 年）某商场为吸引顾客，促进商品销售，实施“线上线下联动”促销活动。活动期间促销

具体方案如下：

（1）关注送红包，即所有关注该商场微信公众号的顾客可获得 1 元现金红包。

（2）注册送消费券，即首次注册登记为该商场网店会员或线下会员的顾客可获取 200 元消费券。

（3）会员满 500 返 200，即商场会员在线上网店和线下商场购货超过 500 元的，经认证确认可在线下商场返

还现金 200 元。

（4）购物抽奖 20 万元，即在促销活动截止日，向全体购物顾客依据购物凭据编号进行抽奖，分别设置一等

奖 5 名，奖品为价值 12000 元电脑 1 台；二等奖 30 名，奖品为价值 3000 元手机一台；三等奖 100 名，奖品

为价值 500 元小家电一台。

逐项说明上述促销方案实施时，商场是否应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适用所得项目？简述政策规定。

【答案】

方案（1）：商场应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适用“偶然所得”项目。

政策规定：企业在业务宣传、广告等活动中，随机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包括网络红包），以及企业

在年会、座谈会、庆典以及其他活动中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个人取得的礼品收入，按照“偶然所

得”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但企业赠送的具有价格折扣或折让性质的消费券、代金券、抵用券、优惠券

等礼品除外。

方案（2）：商场不需要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政策规定：企业在业务宣传、广告等活动中，随机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包括网络红包），以及企业

在年会、座谈会、庆典以及其他活动中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个人取得的礼品收入，按照“偶然所

得”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但企业赠送的具有价格折扣或折让性质的消费券、代金券、抵用券、优惠券

等礼品除外。

方案（3）：商场不需要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政策规定：企业在向个人销售商品（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同时给予赠品，不属于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

方案（4）：商场应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适用“偶然所得”项目。

政策规定：企业对累积消费达到一定额度的顾客，给予额外抽奖机会，个人的获奖所得，按照“偶然所得”

项目，全额适用 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8.【简答题】居民个人张某及其配偶名下均无住房，在某省会城市工作并租房居住，2021 年 9 月开始攻读工

商管理硕士。2022 年张某收入及部分支出如下：

（1）每月取得工资薪金所得 15000 元，个人负担三险一金为 3500 元/月。

（2）取得年终奖 100000 元，选择单独计税。

（3）利用业余时间出版一部摄影集，取得稿费收入 20000 元。

（4）每月支付房租 3500 元。

（其他相关资料：张某为独生子女，父母均已年满 65 周岁，其独生子就读于某小学，资料中涉及的专项附加

扣除均由张某 100％扣除；根据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相关规定，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

发生的住房租金支出，在直辖市、省会（首府）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其他城市，可以按照每

月 15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纳税人在中国境内接受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在学历（学位）教育期间按照

每月 400 元定额扣除）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按照下列序号回答问题，如有计算需计算出合计数。

（1）根据现行个人所得税政策，居民个人可以扣除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有哪些？

（2）计算张某每月预扣预缴税款时，可以扣除的专项附加扣除金额。

（3）计算张某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金额。

（4）若上述所得支付方已经依法履行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2022 年度，张某是否需要办理综合所得汇算清缴，

并说明理由。（除上述所得外，张某未取得其他类型所得）



【答案 1】

居民个人可以扣除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

大病医疗、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 7项专项附加扣除。

【答案 2】张某每月预扣预缴税款时，可以扣除的专项附加扣除金额＝1000（子女教育）＋2000（赡养老人）

＋1500（住房租金）＋400（硕士继续教育）＝4900（元）

【答案 3】

年终奖选择单独计税：100000÷12＝8333.33（元），适用税率为 10％，速算扣除数为 210。

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个人所得税＝100000×10％－210＝9790（元）

综合所得全年应纳税所得额＝15000×12＋20000×（1－20％）×70％－5000×12－3500×12－4900×12＝

30400（元），适用税率为 3％，速算扣除数为 0。

综合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30400×3％＝912（元）

合计应纳个人所得税＝9790＋912＝10702（元）

【答案 4】

张某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办理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 理由：已预缴税额＝（15000×12－5000×12－3500×

12－4900×12）×3％＋20000×（1－20％）×70％×20％+9790＝12606（元），大于应纳税额 10702 元。

张某取得综合所得已预缴税额大于年度应纳税额，若张某申请退税，应办理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若张某

不申请退税，可以不办理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


